潮汕机场海关保安保洁劳务外包服务项目
信息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现就潮汕机场海关保安保洁劳务外包服务项目进行信息公告，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报名并提供报名资料。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购单位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潮汕机场海关

二、采购单位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登岗镇天池路联检大楼潮汕机场海关

三、采购项目名称：保安保洁劳务外包服务项目

四、服务地点：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登岗镇天池路联检大楼潮汕机场海关

五、服务期限：合同期为一年

　　六、具体内容：

（一）外派一名职工负责潮汕机场海关会议室、航站楼工作室的茶水、部分房间卫生工作，包括航站楼和食堂楼；

（二）外派二名职工负责海关办公楼东区、西区保洁、部分房间卫生工作，内容包括配合做好防风防洪和航站楼相关区域清洁和食堂一楼、电梯等相关区域保洁等；

（三）外派六名职工负责海关办公大楼、副楼及大院内停车场安全保卫服务工作，内容包括配合做好防风防洪和零星搬运、会议室布置等其他交办工作；
（四）职工工资及福利待遇，不得低于汕头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五）项目最高限价：人民币440000元。响应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响应，（响应供应商须对本项目所有内容进行报价，不允许仅对项目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报价）。包括履行本项目全部义务所发生的所有费用之不变价格，包含项目外派人员费用（基本工资、绩效奖金、考勤基金、加班工资、全年综合福利、税费、管理服务等其他相关费用的全部费用）。

七、采购方式：比选采购

八、报名供应商有关要求：

　　（一）报名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民事责任的法人，并取得合法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有劳务外包等；    

（二）报名供应商具有有效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

（三）报名供应商须提供近三个月税收完税证明或电子缴款凭证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成立不足三个月的单位只须提供成立至今税收完税证明或电子缴款凭证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四）报名供应商须在参加本项目招标采购活动的最近三年内无严重违法记录，并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成立不足三年的单位只须提供成立至今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

　　（五）报名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六）供应商在报名时须提交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到的供应商自身的信用记录截图复印件（加盖公章）作为信用信息查询记录证据存档。

（七）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不允许分包、转包。

　　九、请有意向的供应商必须提供以下合法资格、资质证明文件（原件经询价小组核对后退回，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按以下资料的顺序装订,带至潮汕机场海关财务保障科（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登岗镇天池路联检大楼潮汕机场海关）办理竞价报名手续。

　　（一）《报名函》（内容含报名项目的具体名称，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

　　（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经营范围需有劳务外包等；    

　　（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四）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手机号码； 

　　（五）《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六）《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成立不足三年的单位应提供成立至今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原件一份；

　　（七）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到的信用记录截图复印件各一份；

　　（八）企业服务承诺（内容含是否有过严重违章；中标后项目不转包、项目负责人及现场监督人员不更换的承诺）； 

　　（九）近三个月税收完税证明或电子缴款凭证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成立不足三个月的单位只须提供成立至今税收完税证明或电子缴款凭证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十、联系人：陈同志、林同志 ；联系电话：075488072188。

　　十一、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5月11日。

　　专此公告。

　　　　                

        潮汕机场海关

2026年5月8日

